
國立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年度傑出系友遴選要點 

102.12.19 一零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制定 

一.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表揚本系友具有優異成就，對社會

有特殊貢獻者，並作為全體系友之楷模，以激發系友向心力及榮譽感，特訂定國立虎尾科技大學

/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傑出系友選拔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二. 凡自國立雲林工業專科學校、國立虎尾技術學院、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之機械製造工程科、機械製

造工程系、創意工程與精密科技研究所、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(含碩士班)及本系教師指導之相

關系所研究生之畢業校友，且具有下列事蹟之一者，可列為傑出系友候選人：  

(1)自行創業、經營企業有特殊成就或在業界有特殊成就者。  

(2)熱心社會公益、造福人群或曾獲政府機關表揚者。  

(3)在各領域具有特殊或優異表現者。 

(4)對本系教學或技能的傳承有傑出表現，並有具體事蹟者。  

(5)對母校、校友會或系友會有特殊捐贈或貢獻者。  

(6)參加國家級、國際級等相關技能競賽表現優異有助校/系譽者。  

(7)其他對校/系聲譽有特殊貢獻者。  

三. 凡符合前條候選人資格者，經本系教師或系友三人以上連署，向本系推薦為候選人。由本系務會

議對個別候選人行使同意權，獲出席人數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同意者，當選為本系傑出系友，名

額不受限制。被推薦者之次數不限，唯當選以乙次為限。 

四. 當選本校傑出校友者，為本系當然傑出系友。 

五. 本系將公開場合、系友大會或系網站隆重表揚當選之傑出系友，並頒發當選證書予以表揚，且將

獲聘為本系系務諮詢委員。 

六. 當選之傑出系友，嗣後如因其行為有損國/校/系譽或個人不名譽事件發生，即取消傑出系友資格。 

七.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  年度傑出系友推薦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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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制 科、系、所名稱  畢(肄)日期、屆、班別 

□五專 

□二專 

 □日□ 夜□在職 年   月(第  屆)   班畢(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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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□日□ 夜□在職 年   月(第  屆)   班畢(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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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□日□ 夜□在職 年   月(第  屆)   班畢(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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